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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文件

常开委办〔2022〕40号

─────────────────────────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滨开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园区、公司、直属单位：
《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

2022年4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
实施办法（试行）
为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落实常州国家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试点”工作，由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科技局（以下简称“区科技局”）牵头，联合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合作银行”）推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产品。为确保该项工作高效、规范运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第一条  组织实施
本办法由区科技局组织实施，由合作银行及区科技局下属常州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负责开展具体业务。
第二条  支持范围
支持的企业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户管均在常州高新区，且参与科技创新积分管理试点工作的高新技术企业、省民营科技企业、人才企业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2．企业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经营主业不属于国家明令的禁止范畴；

3．原则上持续经营一年及以上，能够提供完整财务报表；

4．申请前两年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的即期征信报告中无未结清不良信用记录，在申请前两年内未被列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企业在常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即期征信报告中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申请前两年内未被列入人民法院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第三条  实施方案
（一）政府设立“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首期额度2000万元。根据实际放贷规模和企业需求，后续可扩大风险补偿资金规模。

（二）合作银行提供最高20倍于“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规模的贷款总额度。

1．贷款额度

合作银行根据创新积分档级可为企业提供不同额度的信用贷款，具体信用额度为：

（1）积分30分（含）～50分，最高信用额度100万元；

（2）积分50分（含）～100分，最高信用额度300万元；

（3）积分100分（含）～200分，最高信用额度500万元；

（4）积分200分（含）以上企业，最高信用额度800万元。

企业获得创新标兵单位、先进单位、新锐单位等荣誉，信用额度可分别增加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

上述创新积分分档标准根据《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科技创新积分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动态调整。

2．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原则上以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布的同期LPR为基准，上浮不超过50个基点。
3．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流动性资金。

4．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股东）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鼓励有条件的合作银行创新科技金融服务，采取多种服务方式和支持手段，以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加大对参与创新积分管理的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

第四条  合作银行选择
（一）基本条件

1．具有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和较好的经营业绩，并保证内部资源优先配置。

2．具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贷款不良率容忍度较一般银行贷款不良率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二）选择程序

1．符合要求的银行向区科技局提交合作申请；

2．区科技局对申请银行资质作初步审查，确定合作银行并签署年度合作协议，明确服务内容；

3．合作银行一般不超过10家。

第五条  操作流程
1．区科技局向合作银行推荐获得创新积分的企业；

2．企业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合作银行开展现场尽调；

3．合作银行与科技部门进行会商，确定拟贷款企业；

4．企业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银行放贷。

合作银行重点做好贷前审查、贷后管理，承担不良贷款追偿等责任，并于每月10日前向区科技局通报贷款情况。
第六条  风险控制
1．对于“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承担2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合作银行承担8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和全部利息损失风险。

2．授信合作期内，如发生企业不按期支付贷款利息、企业贷款出现逾期及企业其他不能正常还款的情况，合作银行应告知区科技局并启动贷款追偿，核定贷款净损失。

3．合作期内贷款逾期率（逾期贷款金额/发放贷款金额）超过3%（含）时，应暂停受理新增贷款申请。满足贷款逾期率低于3%后，经各方同意方可恢复新增贷款申请受理。新增贷款暂停受理期间，未结清贷款风险分担责任仍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七条  风险补偿流程

1．“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按照合作银行申请，区科技局会同区财政局审核，按照风险分担比例拨付风险补偿资金等流程进行。 

2．合作银行应合理利用风险补偿资金，做好逾期贷款的追偿工作。

3．对于合作银行通过追偿、批量转让等方式收回的资金，按照约定的风险补偿比例及时开展清算，返还风险补偿资金账户。

第八条  绩效管理
区科技局、区财政局对合作银行“科创积分贷”贷款总量、代偿情况、获贷企业数量、不良率占比、贷款效率、工作成效等进行绩效评价和考核，并在下一年度对合作银行进行动态调整。
第九条  附则
1．区科技局会同区财政局另行制定“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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